
立法院公報 第 106 卷 第 37 期 院會紀錄 
 

 

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函 請 審 議 「 票 券 金 融 管 理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本院委員江永昌等18人擬具「票券金融管理法第二十六條及第六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委 員 江 永 昌 等 人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六條 短期票券得以

債票或登記形式發行；除

國庫券外，以債票形式發

行者，應送集中保管機構

保管，以登記形式發行者

，應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

發行登記。 

前項由集中保管機構

保管或登記之短期票券，

其買賣之交割，應以帳簿

劃撥方式為之；其帳簿劃

撥作業與以登記形式發行

者之發行、登記及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銀行定之。 

第二十六條 短期票券得以

債票或登記形式發行；除

國庫券外，以債票形式發

行者，應送集中保管機構

保管，以登記形式發行者

，應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

發行登記。 

前項由集中保管機構

保管或登記之短期票券，

其買賣之交割，應以帳簿

劃撥方式為之；其帳簿劃

撥作業與以登記形式發行

者之發行、登記及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銀行定之。 

以集中保管機構保管

第二十六條 短期票券得以

債票或登記形式發行；除

國庫券外，以債票形式發

行者，應送集中保管機構

保管，以登記形式發行者

，應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

發行登記。 

前項由集中保管機構

保管或登記之短期票券，

其買賣之交割，應以帳簿

劃撥方式為之；其帳簿劃

撥作業與以登記形式發行

者之發行、登記及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銀行定之。 

以集中保管機構保管

第二十六條 短期票券得以

債票或登記形式發行。 

票券商出售債票形式

發行之短期票券，應於交

易當日，將債票交付買受

人，或將其交由買受人委

託之其他銀行或集中保管

機構保管，票券商不得代

為保管。 

前項集中保管機構保

管之短期票券，其買賣之

交割，得以帳簿劃撥方式

為之；其作業辦法，由主

管機關會商中央銀行定之

。 

以集中保管機構保管

行政院提案： 

一、九十三年短期票券集中

保管結算交割制度實施前

，票券商出售短期票券，

皆以實體交付買受人或將

其交由買受人委託之銀行

保管。自該制度實施後，

票券商出售短期票券，除

國庫券因國庫券及短期借

款條例相關規定已另訂有

作業規範，而於現行短期

票券發行登錄集中保管帳

簿劃撥作業辦法第二條第

二項將登記形式國庫券排

除適用外，實務上皆由集

中保管機構辦理保管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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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集中保管機構保管

或登記之短期票券為設質

之標的者，其設質之交付

，應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

，不適用民法第九百零八

條之規定。 

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

發行登記之短期票券，其

轉讓、繼承或設定質權，

非依主管機關依第二項所

定辦法之規定辦理登記，

不得對抗第三人。 

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

發行登記之短期票券，到

期不獲付款時，集中保管

機構應出具債權證明文件

及不獲付款證明文件交予

執票人或持有人。 

前項執票人經提示而

取得之不獲付款證明文件

或登記之短期票券為設質

之標的者，其設質之交付

，應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

，不適用民法第九百零八

條之規定。 

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

發行登記之短期票券，其

轉讓、繼承或設定質權，

非依主管機關依第二項所

定辦法之規定辦理登記，

不得對抗第三人。 

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

發行登記之短期票券，到

期不獲付款時，集中保管

機構應出具債權證明文件

及不獲付款證明文件交予

執票人或持有人。 

前項執票人經提示而

取得之不獲付款證明文件

，為票據法之拒絕證書。

或登記之短期票券為設質

之標的者，其設質之交付

，應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

，不適用民法第九百零八

條之規定。 

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

發行登記之短期票券，其

轉讓、繼承或設定質權，

非依主管機關依第二項所

定辦法之規定辦理登記，

不得對抗第三人。 

由集中保管機構辦理

發行登記之短期票券，到

期不獲付款時，集中保管

機構應出具債權證明文件

及不獲付款證明文件交予

執票人或持有人。 

前項執票人經提示而

取得之不獲付款證明文件

，為票據法之拒絕證書。 

之短期票券為設質之標的

者，其設質之交付，得以

帳簿劃撥方式為之，不適

用民法第九百零八條之規

定。 

短期票券以登記形式

發行者，其買賣之交割，

得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

其發行、登記及帳簿劃撥

作業辦法，由主管機關會

商中央銀行定之。 

前項以登記形式發行

之短期票券，其轉讓、繼

承或設定質權，非依主管

機關依前項所定辦法之規

定辦理登記，不得對抗第

三人。 

行登記，已無交付買受人

或委託銀行保管之情形。

爰整併現行第一項及第二

項為第一項規定，並修正

明定除國庫券外，以債票

形式及以登記形式發行之

短期票券，應分別送集中

保管機構保管或辦理發行

登記。 

二、配合第一項修正，集中

保管機構保管或登記之短

期票券，其買賣之交割及

設質，均應以帳簿劃撥方

式為之，爰移列現行第三

項及第四項為第二項及第

三項，將「得」以帳簿劃

撥方式為之，修正為「應

」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

並增訂「或登記」之文字

；另將同為交易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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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票據法之拒絕證書。 

以登記形式發行之短

期票券如為公司或公營事

業機構之本票，執票人依

第五項規定，於到期不獲

付款，並取得債權證明文

件及前項不獲付款證明文

件者，得依票據法第一百

二十三條規定聲請法院裁

定後強制執行。 

以登記形式發行之短

期票券如為公司或公營事

業機構之本票，執票人依

第五項規定，於到期不獲

付款，並取得債權證明文

件及前項不獲付款證明文

件者，得依票據法第一百

二十三條規定聲請法院裁

定後強制執行。 

以登記形式發行之短

期票券如為公司或公營事

業機構之本票，執票人依

第五項規定，於到期不獲

付款，並取得債權證明文

件及前項不獲付款證明文

件者，得依票據法第一百

二十三條規定聲請法院裁

定後強制執行。 

之現行第五項整併至第二

項；第四項則由現行第六

項移列，並配合酌修文字

。 

三、為使集中保管機構辦理

發行登記之短期票券到期

不獲付款時，其所出具之

債權證明文件及不獲付款

證明文件定位更為明確，

增列第五項，明定由集中

保管機構辦理發行登記之

短期票券，到期不獲付款

時，集中保管機構應出具

債權證明文件及不獲付款

證明文件交予執票人或持

有人；另依票券金融管理

法第四條規定，短期票券

之定義，除公司及公營事

業機構發行之本票或匯票

屬票據法所稱之票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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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等非

票據性質者，亦為短期票

券之範圍，爰依不獲付款

短期票券之種類不同，就

相關證明文件交付對象分

別以「執票人」、「持有人

」之對應用語，以示區別

。 

四、第五項所定之短期票券

中，由公司及公營事業機

構發行登記形式之本票或

匯票，仍屬票據法之票據

，為利執票人依票據法相

關規定行使權利，爰增列

第六項，明定第五項票據

執票人經提示而取得之不

獲付款證明文件，為票據

法之拒絕證書。 

五、因應大型企業對登記形

式本票發行需求，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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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市場效率與作業安全

性及提高投資人持有意願

，並強化金融商品流動性

，爰鑑於發票人簽發之登

記形式本票，仍屬票據法

規定之本票及第六項所定

不獲付款證明文件之定位

，且發票人於發行時，即

已於相關發行文件簽名同

意指定集中保管機構擔任

擔當付款人，嗣由該機構

依規定代執票人辦理提示

兌償，故就公司或公營事

業機構以登記形式發行之

本票，執票人於本票到期

日，經依票據法相關規定

提示而不獲付款時，當得

執集中保管機構出具之本

票債權證明文件及經提示

而取得之不獲付款證明文



立法院公報 第 106 卷 第 37 期 院會紀錄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委 員 江 永 昌 等 人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件，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

三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後

強制執行，爰增列第七項

。 

委員江永昌等 18 人提案： 

一、九十三年短期票券集中

保管結算交割制度實施前

，票券商出售短期票券，

皆以實體交付買受人或將

其交由買受人委託之銀行

保管。自該制度實施後，

票券商出售短期票券，除

國庫券因國庫券及短期借

款條例相關規定已另訂有

作業規範，而於現行短期

票券發行登錄集中保管帳

簿劃撥作業辦法第二條第

二項將登記形式國庫券排

除適用外，實務上皆由集

中保管機構辦理保管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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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登記，已無交付買受人

或委託銀行保管之情形。

爰整併現行第一項及第二

項為第一項規定，並修正

明定除國庫券外，以債票

形式及以登記形式發行之

短期票券，應分別送集中

保管機構保管或辦理發行

登記。 

二、配合第一項修正，集中

保管機構保管或登記之短

期票券，其買賣之交割及

設質，均應以帳簿劃撥方

式為之，爰移列現行第三

項及第四項為第二項及第

三項，將「得」以帳簿劃

撥方式為之，修正為「應

」以帳簿劃撥方式為之，

並增訂「或登記」之文字

；另將同為交易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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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行第五項整併至第二

項；第四項則由現行第六

項移列，並配合酌修文字

。 

三、為使集中保管機構辦理

發行登記之短期票券到期

不獲付款時，其所出具之

債權證明文件及不獲付款

證明文件定位更為明確，

增列第五項，明定由集中

保管機構辦理發行登記之

短期票券，到期不獲付款

時，集中保管機構應出具

債權證明文件及不獲付款

證明文件交予執票人或持

有人；另依票券金融管理

法第四條規定，短期票券

之定義，除公司及公營事

業機構發行之本票或匯票

屬票據法所稱之票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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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等非

票據性質者，亦為短期票

券之範圍，爰依不獲付款

短期票券之種類不同，就

相關證明文件交付對象分

別以「執票人」、「持有人

」之對應用語，以示區別

。 

四、第五項所定之短期票券

中，由公司及公營事業機

構發行登記形式之本票或

匯票，仍屬票據法之票據

，為利執票人依票據法相

關規定行使權利，爰增列

第六項，明定第五項票據

執票人經提示而取得之不

獲付款證明文件，為票據

法之拒絕證書。 

五、因應大型企業對登記形

式本票發行需求，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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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市場效率與作業安全

性及提高投資人持有意願

，並強化金融商品流動性

，爰鑑於發票人簽發之登

記形式本票，仍屬票據法

規定之本票及第六項所定

不獲付款證明文件之定位

，且發票人於發行時，即

已於相關發行文件簽名同

意指定集中保管機構擔任

擔當付款人，嗣由該機構

依規定代執票人辦理提示

兌償，故就公司或公營事

業機構以登記形式發行之

本票，執票人於本票到期

日，經依票據法相關規定

提示而不獲付款時，當得

執集中保管機構出具之本

票債權證明文件及經提示

而取得之不獲付款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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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依票據法第一百二十

三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後

強制執行，爰增列第七項

規定。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照委員江永昌等人提案通過) 

第六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僱用未依第十二條第

一項或第三項規定向票

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辦

理登記之業務人員執行

職務。 

二、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票券商出售以

債票或登記形式發行之

 第六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僱用未依第十二條第

一項或第三項規定向票

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辦

理登記之業務人員執行

職務。 

二、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票券商出售以

債票或登記形式發行之

短期票券，未送集中保

第六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僱用未依第十二條第

一項或第三項規定向票

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辦

理登記之業務人員執行

職務。 

二、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

。 

委員江永昌等 18 人提案： 

配合本法第二十六條項次整

併，爰修正第三款，定明票

券商出售以債票或登記形式

發行之短期票券，未送集中

保管機構保管或辦理發行登

記之行政罰規定。 

審查會： 

照委員江永昌等人提案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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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票券，未送集中保

管機構保管或辦理發行

登記。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

。 

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所為

之限制。 

六、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七條規定所定之期限

及總餘額。 

七、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或主管機關依同

條第二項規定所定之交

易餘額。 

八、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九條規定所定之發行

總額。 

九、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

規定為投資。 

管機構保管或辦理發行

登記。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

。 

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所為

之限制。 

六、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七條規定所定之期限

及總餘額。 

七、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或主管機關依同

條第二項規定所定之交

易餘額。 

八、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九條規定所定之發行

總額。 

九、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

規定為投資。 

十、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

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所為

之限制。 

六、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七條規定所定之期限

及總餘額。 

七、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或主管機關依同

條第二項規定所定之交

易餘額。 

八、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九條規定所定之發行

總額。 

九、違反第四十條第一項

規定為投資。 

十、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

十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

法中有關強制或禁止規

定或應為一定行為而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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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

十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

法中有關強制或禁止規

定或應為一定行為而不

為。 

十一、違反第四十條第三

項至第六項規定為投資

。 

十二、違反第五十條準用

銀行法第七十六條規定

之處分期限。 

 

 

 

 

 

 

十條第二項規定所定辦

法中有關強制或禁止規

定或應為一定行為而不

為。 

十一、違反第四十條第三

項至第六項規定為投資

。 

十二、違反第五十條準用

銀行法第七十六條規定

之處分期限。 

十一、違反第四十條第三

項至第六項規定為投資

。 

十二、違反第五十條準用

銀行法第七十六條規定

之處分期限。 

 


